
《研究计划》
成绩认定操作指南



    申请《研究计划》成绩认定必须凑够

足额“2”学分的材料，一个申请，一次

性提交。















成绩认定只算学分，不记录成绩绩点，
分数可以随意填写。



“保存”后，申请显示“待院系审核”申
请就提交成功了。
提交电子申请后，将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彩
色黑白都行）交北学楼416教务办公室核
对存档。符合认定条件的，《研究计划》
成绩认定合格。


